
房地产估价司法鉴定的六个阶段
1、接受鉴定委托 
    估价机构接受委托需慎重，需事先评估鉴定风险。因为鉴定一般是在双方当事人发生争执以及司法机关难以判断时才需作出的。鉴定机构需在了解案情的基础上初步评估鉴定风险，并根据自身的独立性及能力考虑是否接受该委托；然后与法院等委托机关签订业务协议书，需对委托方、当事人、鉴定机构等各自应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予以明确。 
2、收取鉴定费用 
    估价机构承接抵押或咨询等评估业务，一般习惯于先出报告后收费。但在房地产估价司法鉴定过程中，为避免因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或案件判决不满意拒交评估费，估价机构应在鉴定工作开始前收取鉴定费。但对于贫困当事人付费的鉴定案件，估价机构也要建立“鉴定救济”制度，免除委托当事人的全部或部分鉴定费，承担专业机构的社会责任。 
3、实施鉴定过程 
    实质上就是收集鉴定证据和进行估价测算的过程，是鉴定工作的关键环节。估价机构承接业务后，组建鉴定项目小组，各成员在充分了解案情的基础上，根据鉴定要求，结合案件本身进行分析，并进行仔细的现场勘察和市场调查工作，运用科学的估价方法，进行分析和测算。若根据现有资料不能形成结论而需向当事人补充证据时，需按法定程序办理，即通过法院或仲裁机构向当事人取证，保证收集证据的公正和真实；最后获得充分、适当的鉴定证据，并得出令人信服的鉴定结论。在鉴定过程中，估价机构要注意规范实施鉴定时限和完善鉴定质量保证制度，在保证鉴定质量的基础前提下，及时完成鉴定工作，避免鉴定过程久拖不决。 
4、得出鉴定结论 
    房地产估价司法鉴定结论是一种逻辑的、科学的推理性结合，需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出具。目前相关法规对房地产估价司法鉴定报告应包含的内容进行了原则规定，但对报告格式等尚无统一的规范。估价机构可以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关于房地产估价报告格式的规范要求出具鉴定结论，也可以为了方便法院使用鉴定结论，参照其他类型司法鉴定文书格式，按以下报告格式具体表述：（１）标题，统一为“房地产估价司法鉴定报告”；（２）收件人，为鉴定业务的委托人；（３）序言段，包括鉴定范围、案情摘要、鉴定责任和鉴定程序等；（４）鉴定内容，应与委托人具体的委托内容一致；（５）鉴定依据，包括依法实施鉴定的法律法规，当事人双方质证材料，鉴定委托书等；（６）鉴定结论的形成过程，可以用估价技术报告形式提供；（７）鉴定结论，它是分析论证自然得到的结果，该结果应当是客观的描述，不应当带有法律性结论；（８）文尾，包括鉴定人签名、鉴定机构名称并加盖司法鉴定专用章、报告日期等；（９）附件。 
5、鉴定结论质证 
    在司法鉴定结论质证方面，目前我国三大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已经有了一些具体规定。但据有关专家分析，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司法鉴定人能够出庭作证的比例一般不会超过5%。然而，事实上，任何鉴定结论都是专业技术人员的识别活动，同其他言词证据一样，任何鉴定结论也都存在错误与虚假的可能，任何鉴定人出具的鉴定结论也都应当接受当事人的质证。估价机构应当强化估价师的出庭意识，实现鉴定结论的证据价值，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目前大多数估价师对出庭质证的程序都不太熟悉，有些估价师难以适应法庭质证的紧张气氛。因此估价机构平常要注意加强这方面的培训，提高估价师个人素质，确保鉴定质证工作正常进行。 
6、鉴定结论复核 
    我国司法鉴定实践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即重新鉴定申请权的无限制行使，导致同一问题反复鉴定。从房地产估价行业现状看，各地一般都成立了房地产估价师协会，估价机构遇有当事人对鉴定结论不服，要求申请重新鉴定的，可以建议法院要求当事人向当地房地产估价师协会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结论复核，避免多个估价机构对同一估价对象反复鉴定后，鉴定结论不一致而影响法院判决。

